
附件12

单位：万元

预  算  科  目 预算数 决算数 为预算

一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98 2125 81.8%

    市本级支出 2598 2125 81.8%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二、公共安全支出

    市本级支出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三、教育支出 541

    市本级支出 541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四、科学技术支出 200

    市本级支出 200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五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39 538 122.5%

    市本级支出 439 538 122.6%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六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00 500 100%

    市本级支出 500 500 100%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七、卫生健康支出

    市本级支出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八、节能环保支出

    市本级支出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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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2

单位：万元

预  算  科  目 预算数 决算数 为预算

九、城乡社区支出 68

    市本级支出 68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十、农林水支出 105 232 221%

    市本级支出 105 232 221%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十一、交通运输支出

    市本级支出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十二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

    市本级支出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十三、住房保障支出 1700 535 31.5%

    市本级支出 1700 535 31.5%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十四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

    市本级支出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十五、其他支出

    市本级支出

    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

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合计 5542 4539 81.9%

市本级支出合计 5542 4539 81.9%

对县（市、区）转移支付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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